
共服务的机制，提供了农民自由流动以享受政府提供公共

产品的机会，大大地解放了农村剩余生产能力。
2.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有利于推动乡镇机构制度的强制

性变迁。公共财政以农村的公共需要为前提，农民需要什么

样的公共产品，由农民自己决定，乡镇政府事权少了，机构

和人员精简也就顺理成章，乡镇机构制度也就会在外在强

制性压力下变迁。
3.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有利于推动农村税费制度的强制

性变迁。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切断了基层政府向农民伸手的

依据，并给了农民抵抗政府乱伸手的法律武器。公共财政体

制的建立将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税费减增循环的困境，“交足

国家的”之后，属于国家在农村的公共事务，由公共财政提

供资金予以保障，这将强制引导税费制度变迁。
4.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有利于推动义务教育制度的强制

性变迁。公共财政将义务教育视为纯公共产品，纳入国家整

体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县乡政府的目标。因此，只有建立公

共财政，义务教育纳入了中央政府全盘考虑，才能保证农村

义务教育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给农

民带来的负担。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高等专科学校）

问题探讨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管理初探

刘启风

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经营类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收益与税收、基金、规费等收入一样，同属财政

收入。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可获得收益的国有经营类资产在

数量与国有企业的资产相比，总量偏小，又属非税收入，所

以，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的监管一直没有

给予应有的重视，使得这一本属财政的收入，长期处于监管

的盲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成了机关部门

中分配不公、挥霍浪费、滋生腐败的诱因之一。因此，尽快

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的管理，对增加

财政收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

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流失惊人

政府作为所有者，对众多分散在机关部门中的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存在着过度放权和重产权处置、

轻资产收益的问题，造成所有者缺位、使用者越位现象。加

之此类资产有些在形成之初并非直接用于经营，或者没有

体现出经营的价值，使得所有者认为，既然没有经营价值，

也就无需对收益进行管理。从财政检查的实践看，这部分资

产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范围扩大，数量增加。办公用房改、转为经营用房

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培训中心（学校）用于经营活动，闲置

办公设施、事业设备时常租赁、出借，研究、试验院所（基

地）参与经营活动不断增多；车、船类交通工具等资产被有

偿使用不在少数将属于财政供养的在编人员有偿使用等等。

凡是能被市场主体利用的，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或者编

内人员，都可以用来获取收益。

2.管理混乱，价值低估。目前对绝大多数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的管理尚无操作的刚性制度来约束。

首先是资产账目不实，不能真实反映资产的经营价值。如国

有房产被用于经营后，有的只有房屋名称无具体地点，有的

只记载面积而无用途，有的甚至干脆不作记载，造成资产明

细账不明不细。对国有经营类资产的承包、租赁的操作随意

性较大，由个别领导独断决定：长官定价，出让底价不评估；

内幕交易，出让信息不公开；内部协商，成交价款不竞争；

草率签约，合同条款留漏洞。

3.隐瞒收益，国资流失。因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

类资产收益属非税收入，所以大多数不在单位法定账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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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记载，不依法纳入预算收入，也不按规定进入预算外账

户，游离于财政、审计的监督之外。有的将资产经营所得全

部藏入“小金库”，被私分或用于福利、请客送礼、挥霍浪

费甚至贪污行贿。有的将一些不能在本单位大账中支出报

销的费用转移到资产有偿使用单位报销。有的为对付财政、

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将一些难以隐瞒的国有经营类资产

的租赁、承包合同一分为二，以金额小的入账，从而少记收

入。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单位的国有经营类资产私下压

价、贱价给亲朋好友使用，损害财政利益。

据保守估计，一个中等发达县（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经营类资产收益每年的流失数额不会低于 1000万元。全国

而言，更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价值长期被忽视

造成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严重流失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通常有以下几方面主要原因：

1.长期忽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在总

量上比不上国有企业资产的收益，而且哪部分有经营价值

不便统一界定，是否属于经营类是动态变化的，客观上给规

范管理带来不少难度，加之此类收益属非税收入，因而一直

被大多数所有者忽视，任由占有的机关部门自由处置。

2.制度缺失。由于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

益的管理缺乏专门法规，偶尔见到有关条款，也是零星分散

在其它规定之中，不系统、不完备、不适用，过于原则，缺

乏可操作性。

3.监管缺位。由于所有者和监管者手中都缺少权威的

刚性依据，所以管理起来难度大、效果差，管不了、管不好，

结果是无人管。因为所有者的不作为，给占有者的滥权创造

了机会。

4.利益驱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收益的管

理之所以一直处于无序状态，是因为一旦依法管理了，很可

能使得既得利益的格局出现大的变化，为了维护部门或小

团体的既得利益，占用者不愿将自己所占有的国有经营类

资产进行公开、规范运作，当然更不愿让这部分资产所获取

的收益作为财政资金接受监管。

经营价值凸显  管理急待加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行政事业单位的许多资产

愈来愈多地凸显其经营价值，管理好这部分资产十分重要

也十分必要。

1.查清资产家底。由财政（国资）部门会同监察、审

计机关，组织对本地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

进行全面清查，分类登记造册，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

类资产的专门台账，使所有者对这部分家底心中有数，并通

过一定形式将这些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经营类资产向社会

公示，接受公众监督，为规范管理夯实基础。

2.健全监管制度。一是实行公开竟价交易制度。要制

定以公开竟价方式出让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使用

权为原则的交易制度，通过市场配置公共资源，以治本之策

防范权力寻租。即凡是能以公开竟价方式交易的，一律不得

内部协商定价，使国有经营类资产的收益最大化，以保证国

有资产不流失。二是推行底价评估制度。所有拟有偿使用的

国有经营类资产，其使用权在交易之前要经过具备资质的

中介机构依法评估，评估报告交国资管理部门备案，交易底

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90%。对少数确实难以评估的，经国资

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后，可以采用无底价出让。三是国有资产

交易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拟出让国有经营类资产使用权的

信息必须在本行政区域的公众媒体上发布，时间不得少于

20个工作日。其中，底价达到一定数额的还应在省或省以

上媒体发布，确保交易信息公开、透明，批露充分。四是交

易结果公示制度。国有经营类资产使用权在成交签约前，应

在有关媒体上公示 3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

五是交易合同备案制度。对国有经营类资产使用权出、受让

双方拟签订的合同应经国资管理部门把关备案，对实质性

内容更要从严审核，防止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的陷阱条款。

3.收益纳入预算。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所取

得的全部收益都属预算收入，应该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防止因体外循环而出现违纪、违法问题。对一时还

不具备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也可在一定期限

内作为预算外收入管理，待条件具备后再纳入预算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

4.利益合理分配。应兼顾财政和占有单位双方的利益，

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营类资产所取得的收益要合理分配，

适当增加经费以调动占有单位的积极性，避免出现一“统”

就 “死”、一放就乱的尴尬局面。

5.加强监督管理。为最大限度防止在国有经营类资产

的交易过程出现违规问题，财政部门和审计、监察机关应从

建账、评估、公告、交易、签约等关键环节入手，着重对资

产账目的真实性、评估价格的合理性、信息发布的公开性、

成交价格的竞争性和合同条款的严谨性等方面进行审查监

督，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处理，避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经

营类资产收益的流失，切实维护好公共利益。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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